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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st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erms of 
equality in distributi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rs) and its 
institutional necessities. This article instead addresses the issu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easant 
economy by exploring the various practic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at led to a socialist path since 
1980. The peasant economy under the hrs takes the form of a dual-layer management, and the collec-
tive economy is under the unified management by the collective. The collective economy propel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easant economy by the means of integration of funding, integration of land 
rights, and land concentration, respectively, in response to the different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What is emerging in China is the fourth path to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after the existing three paths, namely capitalist agriculture of large private 
farms, socialist agriculture of large collective farms, and the capitalist agriculture of small family farms. 
This new path, or socialist agriculture of small family farm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nlargement of the 
management unit on the basis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at overcomes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easant 
economy. However, while institutional possibilities do exist for a socialist path in agricultural develop-
ment in China, the policies pur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turning Chinese agriculture into 
capitalist agriculture of small family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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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界从均等分配角度揭示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性
质及其制度合理性，本文尝试从农业生产角度揭示 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
道路实践，探究小农经济现代化问题。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后的小农经济
采取双层经营体制，集体经济以集体统一经营的方式存在。在不同生产力
阶段，集体经济分别以资金整合、地权整合和土地集中的方式，促进小农
经济现代化。从集体经济扩大农业经营单位，克服小农经济局限性的角
度，中国在资本主式私人大农场农业、社会主义式集体大农场农业、资本
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之外，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四种农业现代化道
路，即社会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中国农业发展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制
度空间，但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使得中国农业发展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式小
农家庭农业。

关键词
小农经济、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现代化、集体统一经营

一、社会主义道路的延续还是否定?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学界对农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存在社会主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一般而言，学界在分配层面将是否

采取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均等分配作为农业发展道路的衡量标准， 1  

在生产层面将是否采取集体规模经营或大规模集体农庄作为农业发

展道路的衡量标准。本文讨论小农经济现代化问题，主要从生产层

面讨论农业发展的道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但由于土地改革并没有改变传统社会的小

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营形态，农村社会仍然摆脱不了几千年来农民

普遍贫困及两极分化的规律。因此对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进行

改造成为我国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

公社化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将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

经济。在分配层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

式，确立了农村土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制度，实现

了农业发展的均等分配。在生产层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农

业经营方式，形成了社员共同经营土地的“集体经营”制度。

1980年左右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2 改革将集体经营的土地按人均分

承包给分散的小农户。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家庭承包制又导

1	经典理论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制度定义为社会主
义，现在人们更宽泛地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均等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
本主义的优越性，本文采取后一种定义。

2	这项改革最开始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这个让农民分户经营
的制度实际上既不联产，也不对国家再承担除了税费之外的“责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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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小农经济形态。不过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

公有制，学界普遍认为土地公有制保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陈

锡文， 1992）。家庭承包制是一种政治性资源配置制度，农民均等

地获得了小块承包地，并且土地禁止买卖保证农民不会因任何原因

失去土地。这为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温铁

军， 2006），使得农民在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并没有“无产化”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孙新华，2016）。中国农村社会并

没有像印度那样向（资本主义的）富农和无地雇农两级分化，其中

关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土地革命的传统及由此产生的均分承包制 

（黄宗智，2016）。

上述研究从均等分配以及保护弱势农民群体利益的角度揭示了

集体经济制度的作用。一些研究者则从更宏大的视野剖析集体经济

制度对中国农民和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制

度优越性。贺雪峰（2015a）认为平等而稳定的小农经济不仅降低劳

动力再生产成本，为“中国制造”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强了国际

竞争力，而且为缺少进城务工就业能力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为进

城失败的农民提供返乡的保障，为中国最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败

的最为庞大的群体提供了底线生存条件，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

稳定器和蓄水池。这种道路优势尤其体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进

城农民在农村还有承包地，可以返回农村生活，这种可逆的城市化

模式可以避免中国落入“拉美陷阱”（李家祥， 2007）。温铁军

（ 2009）指出城市化加速时期始终没有伴随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化，全球发展中人口大国仅中国一例。贺雪峰（2014：45）进一步指

出，中国在没有农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化，形成了既不同于

欧美日，也不同于亚非拉的第三种类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中国城

市化道路的优势和特色所在。

学界在分配层面肯定了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后的社会主

义道路及其制度优势，但在生产层面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存在。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

体公有制，但土地的占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陈锡文， 1992）。家庭承包制的实质是集体仅在名义上仍然是农

地的所有者，土地的使用权则是在满足国家和集体的税费要求的合

约下属于农户所有（周其仁， 1995）。不少研究者指出 1980年后我国

 中央在农村改革20年后把它修订为“家庭承包经营制”，本文为了论述的一致 
性也采用这一概念（参见温铁军2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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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退回到了传统时期个体化的小农经济状态，集体所有制是一

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保障，在生产制度上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意义

（赵阳，2007： 17）。

在农业生产层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看似有着事实层面和

理论层面的双重支持。在事实层面， 1980年以来集体的作用不断弱

化，尤其是农业税费的取消以及政策上不允许集体调整土地，集体

几乎完全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在理论层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以“个体经济”激励为核心的产权经济理论为

转型经济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话语框架，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

义（臧得顺， 2012）。在理论研究层面学界不断强调家庭经营的重

要性，在实践过程中集体经济不断弱化，让我们产生了集体经济不

重要或者集体经济不具有生产功能的认识。

然而，根据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的调查，从农业发展实践来

看，质疑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忽视了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中的

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地揭示了集体经济制度在分配层

面的制度合理性及其“社会主义”性质。本文根据 1980年以来的农业

发展过程，揭示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机制及其重要意义，

阐释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效率以及促进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辨析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本文首先从制度设置角度简要介绍 1980

年后的农业生产制度以及集体经济的内涵和由来，然后剖析集体经

济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及其经济效果，解释集体经济如何以及为何

能够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最后讨论我国的农业发展道路及其面临

的问题。

二、集体经济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产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土地均分承包导致地

块分散细碎、经营规模小的小农经济形态，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

本事实和基础性前提；二是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相关政策法规对这种农业经营体制进行了清

晰的说明：“家庭承包经营不是‘分田单干’，集体统一经营也不

是‘归大堆’。这两个经营层次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3 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在这个农业经营体制中存在两个农业经

营主体，农户保留一部分生产环节，集体承担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的

3 199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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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节。由此可以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后的农业经营体制不是

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营，也不是完全的个体家庭经营，而是集体

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按照“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原则的有机

结合。“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并不能准确概括这种农业经营方

式，更为准确的概括应该是“集体所有、双层经营”。

双层经营体制在维持原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框架下推行农户承

包经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是通过土地承包的方式调整农户与

集体的经济关系。“承包经营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包人与承

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 

（陈甦， 1996：88）承包制规定了农民与集体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即

土地是集体的公共生产资料，而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只拥有部

分使用权和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集体也有占有土地并进行使用的

权利，这即是集体所有权的经济功能。集体经济是双层经营体制的一

个组成部分，其内涵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资产经营，更主要的

是集体在集体土地上进行统一经营。从这个角度来看， 1980年后的“

集体统一经营”4 层次是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继承、改革和发展（张路

雄， 1988）。学界一般只注意到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把农户重新变

成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却普遍忽视了其对集体经济的延续。

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集体所有、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

制是中国根据具体国情和农情长久探索的结果。土地改革后我国形

成了“农民所有、家庭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由于以个人占有为

条件的个体经济仍然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我国在私有制基础上

探索“合作经营”方式。但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与个体分散占有

土地的生产关系，在发展中成为一种新的矛盾而发生了问题（杜任

之， 1981）。其中，一个主要的矛盾是农业生产合作与农民自由退出

权的问题。一些劳动能力较强和拥有较多生产资料的农民认为自己

付出的劳动和投入较多，但获得的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退出

农业合作社（老田， 2009）。由于土地具有不可移动性，一两户退

出合作或者“搭便车”就会彻底瓦解合作。 5 由于承认私人财产权及

自由退出权利的合作经济遭遇“产权壁垒”，我国在农业合作化运

4	显然， 1980年后的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集体
经营模式不同，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使用“集体统一经营”概念与集体经营概念
区分开来。

5	比如，一个村民组的农户合作修建机耕路。如果有一两户不愿意参与合作，
就无法占有他的土地，机耕路就无法修建。同样地，水利合作并不能将农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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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在水利灌溉体系之外，如果有农户“搭便车”，其他农户的合作也将彻底瓦
解。

6	本文区分了农业生产领域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不同。合作经济建立在私人
产权基础上，或者认为农民享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集体经济建立在公共产权
基础上，集体享有（部分）土地经营权利。在农业生产层面，合作经济与集体
经济的主要差别是集体是否拥有经营土地的权利。

动的后期进行“所有权革命”（胡靖，2013）。我国将生产资料的个

体所有制改造成为土地公有制，但与所有制改革一起形成的集体经

营体制存在监督难题和激励不足问题（林毅夫， 2008： 32），直接

导致集体农业难以为继。之后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将集体经济

的优势和个体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了目前的双层经营体制。

经过30多年的探索，我国形成了适合自身经济社会条件的集体经济

形式。

这一演变过程揭示了集体所有制与农业经营体制的内在关联。

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农民所有、合作经营”体制的失败表明在农

业生产环节保留彻底排他性的私人土地产权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合

作，需要赋予集体一定的土地经营权利才能发挥集体经济的功能 6。

温铁军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土地制度反映的是以集体和农户

对农村土地的共同占有为前提，以两权分离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与

农户之间如何使用资产的一种产权关系，集体和个体对土地都不拥

有完全排他性产权，这是集体和农户个体共同进行某些经营的基础 

（温铁军，2005：37）。“共有私用”（赵阳，2007： 107）观点片面

地从农户个体出发，没有认识到集体土地“共有”性质与农业经营

的内在关系，也没有认识到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统一经

营功能，从而将农业经营体制误认为个体经营体制。

本部分从制度设计层面揭示了双层经营体制和集体经济的 

内涵，下文将从实践层面论证集体经济的运行逻辑及其经济效果。

三、集体统一经营的实践形式及其经济效果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现代农业已经由资源型产业转变为科学型

产业（速水佑次郎、拉担，2014：302），技术投入以及与之相关的

人力资本成为农业产出增加的主要源泉（舒尔茨， 2013： 151）。农

业技术的有效使用需要与相关生产制度相配套。或言之，农业生产

效率取决于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制度的有机结合。毛泽东（ 1977： 

181）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

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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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

的。”本部分将剖析集体经济促进农业技术有效使用的内在机制 7。

集体经济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本部分的主

要目标不在于论证 1980年后集体经济实际发挥的经济作用，而是强

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集体经济能够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可以发

挥作用。

(一)资金整合与农业公共品供给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小规模分散经营

对机械化的负面影响不明显。这个阶段小农经济面临的主要生产问

题是水利灌溉等公共品供给问题。在户均不过十亩地，且地块零碎

的条件下，农业公共品供给存在较大的外部性。单个农户无法内化

公共品收益，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较低。农户合作投资的成本无法按

照收益平均分摊到不同农户，容易出现“搭便车”以及交易成本过

高问题（桂华，2014）。

农业税费时期的公共品供给不需要占用农民的土地建设公共工

程，因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产权调整。这一时期农业公共品供给

的主要问题是需要一定的公共资金维系公共工程的运行。 1980年代

至 1990年代中期村集体有收取农业税费的权利，通过收取共同生产

费将农民分散的资金整合起来，为农民统一提供公共品。农村通过

集体经济的资金整合功能，形成了集体公共品供给模式，区别于个

体供给模式和国家供给模式。

国家农业税具有强制性，村集体将共同生产费与农业税放在一

起收取，增强了村集体收取共同生产费的强制力。由集体统筹农业

公用设施的建设和运行，解决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

降低了农民间的交易成本。集体公共品供给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土地

分散占有条件下小农户的合作难题，提高了电机、泵站、电力、道

路等公共工程技术的使用效率，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基础性

条件。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也促进了以化肥和良种为代表的生物技

术的使用。20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建立起了健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和

7	农业技术种类繁多，很难对所有农业技术进行分析。本文重点讨论不同阶段
农业发展的主要技术问题，分别是公共品供给问题（包括公共工程技术、良
种、化肥等生物技术等）、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以及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实际
上，在农业现代化中，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水利化、良种化、化肥化、机械
化、规模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对农业生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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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为农业发展提供化肥、农药和良种等。化肥和良种等生

物技术的大量使用，既依赖于农民投入的积极性，也依赖于水利灌

溉等公共品供给条件。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赋予农民剩余

索取权，从而刺激农民投资化肥和良种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集

体统一经营维系公共品供给尤其是水利灌溉，使得生物技术得到最

大效用的发挥。有研究表明， 1995年之前农业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增

加化肥使用和采用科学选种以增加产量（黄宗智、高原， 2013）。

依靠较为有效的水利灌溉等公共品供给，全国各地的农业单产水平

跟随化肥投入的增加而相继上升，先后在粮食种植上达到了“饱和

产量”（老田，2008）。

林毅夫（2008：80-83）在研究中国 1978~ 1984年的农业发展时分

别计算了制度改革与化肥投资的贡献及其比例。实际上化肥等现代

技术投资依赖于水利灌溉等公共品供给制度，其与制度因素的贡献

比例很难进行清晰区分。从化肥使用来看，农业生产中有“水肥管

理”的说法。只有依赖于有效的水利灌溉制度，化肥才能充分发挥

作用。笔者在山西运城市农村调查发现，由于80~ 90年代水利灌溉条

件较差，即便使用了化肥和良种，当地农业产量并没有显著提

高。21世纪初由于当地水利灌溉条件改善，使得化肥和良种得到有

效使用，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有研究者在国际比较研究中也发

现，东南亚水稻单产低于东北亚，除了自然条件差异、米价格低

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和社会在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投入

不足（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 124）。如果没有有效的公共

品供给体制，不能提供有效的水利灌溉，即使改良品种、增加化肥

投入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化肥、良种等生

物技术是在集体水利供给方式支持下才促进了我国的农业发展。

(二)地权整合与机械化发展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劳动

力结构性不足以及农业经营主体老龄化为农业机械技术发展提供了

空间。根据农业部的数据统计， 2015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63%。8 机械化发展构成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8	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6/01/c_11189714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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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下，农业机械化率也许能够达到很高的

水平，但机械使用效率不一定很高。以日本的农业发展经验为例，

日本在 1967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该年全国机耕面积达到 

66%，其中水稻机耕面积为90%（卢荣善，2007），日本机械化率在

很多方面高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但日本农业机械的使用无法实

现规模效应，或者根本无法利用效率高的大型技术装备，使日本农

产品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李显刚、石敏俊，2001）。这

表明，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规模效应的实现，需要以一定的经营规模

为前提。因此，这个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以机械化为代表的

农业大生产与土地的小规模分散占有相冲突。

根据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在全国农村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

农村地区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创新，在不改变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础

上，发挥集体产权整合功能，形成利用规模经济要求的生产组织形

式，提高机械使用效率。例如，以湖北沙洋县“按户连片”为代表

的制度创新，将农户家庭内部分散的地块调整到一片，解决地权均

分所导致的细碎化问题（王海娟、贺雪峰等，2016）。以安徽繁昌

县“虚拟确权”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将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集中连

片流转出去，解决人地分离和地权转移导致的细碎化问题（夏柱

智，2014）。以江苏射阳县“联耕联种”为代表的制度创新，打破农

户间的田埂，将若干农户分散的土地统一耕种和收割，解决小规模

经营问题（刘洋、贺雪峰等，2016）。

在这些制度创新中，村集体并没有取消分散的土地使用权，而

是将分散的使用权整合起来，以便使用机械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我们所调查的沙洋县为例，单个农户家庭的

土地连片耕种，至少能够将机械化率提高 10%、将机械使用效率提高

40%。即使不去掉田埂和扩大地块面积，仅仅是将农户分散的地块

集中，就能够极大地降低机械行走成本和空行率。耕种相同面积的

土地，农户土地连片后，生产投入可以降低 1/4，农业投入时间可以

减少 1/3（贺雪峰，2016）。提高机械使用效率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

本，化解农业生产“老龄化”危机，而且机械使用带来的深翻、精

量播种等技术还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从而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主流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小农经济与规模经营相冲突。但上述制

度创新并没有剥夺农民的地权和更换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户分散占

有土地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农

Downloaded from Brill.com06/09/2021 08:06:32PM by jzhang3@kennesaw.edu
via Jiayan Zhang



442
H. Wang and X. He /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4 (2017) 433-453442

业经营规模不一定要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规模，可以在土地分

散占有的条件下实现服务集中和规模效应。韩长赋（2016）就此区

分了土地集中和服务集中两种类型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在现阶段，

大部分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土地获得就业和社会保障，中国难以在短

期内实现大规模的土地集中，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有更为广阔的前

景。从农业发展实践来看，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的实现取决于集体

经济能否发挥产权整合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能够发挥集体经

济的地权整合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农业能否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

上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三)土地集中与土地规模经营

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将实现非农化转

移，农业发展不再受土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约束，土地集中

与土地规模经营具有了资源空间。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很早就出

现了土地规模经营现象，在未来将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共同现象。换

言之，土地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这是农业发展的

又一次增长点。

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农民拥有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土

地规模经营的实现需要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到经营者手

中。从日韩台等小农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城市化完成后，

这些国家与地区以扩大土地经营面积为目标制定农业政策。以日本

为例， 1970年城市化率就达到70%以上，之后日本农业政策的重点是

推动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关谷俊作， 2004： 10–11；程郁、张

云华， 2015）。由此可见，在小农经济国家，当经济发展不再受土

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制约时，土地规模经营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分

散的承包地从农民手中集中起来。

我国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土地是集体的公共生产资料。村集

体可以在充分保障农民收益权的前提下将分散的承包地集中起来，

再按照农业生产的要求进行适度的规模划分，将土地集中连片供给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或者采取集体农场经营方式。在这种农业

经营模式中，关键的是将配置土地资源的权利赋予村集体，而不是

农民个体。一些研究者将以集体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视为行政性

方式，并认为是对农地市场的替代（张红宇，2002）。实际上，资

源配置是行政性的还是市场性的取决于资源配置规则，一些文献将

资源配置主体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衡量标准，进而认为将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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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赋予集体是一种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观点并不准确。这就

是说，集体也可以采取市场性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市场方式将集

中连片土地流转出去。

由村集体连片供给土地，可以避免经营者与数量众多且拥有承

包经营权的农民讨价还价的问题。真正耕种土地的经营者可以较容

易地获得规模适度、农地连片的条件，可以更有效、更便利地耕种

土地。因此“离农人口的耕地能够不断向继续务农者集中，形成一

种能够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制度”（张路雄，2012：39），从而实

现土地规模经营。

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小块土地私人所有条件下难以实现土地

集中和规模经营。日韩台等东亚小农经济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实现了

农村人口的非农化，但因为采取土地私有制度，到目前为止仍然没

有实现土地集中，且没有解决土地集中问题的可能性。以日本为

例，日本 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后走上了放宽管制和促进土地流

转的道路， 1970年左右又对农地制度及其相关制度进行了大幅度、

综合性的修改，并且政府持续投入大量财产资金，包括现金补贴、

低息贷款以及税收优惠等，试图形成“小地主、大佃农”9 的农业经

营模式。 2011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为 2.5%（高

强、孔祥智，2013），但户均耕地从 1950年的 12亩仅增加到22亩（北

海道地区除外）（程郁、张云华，2015），2005年水稻种植农户的经

营规模为 11.4亩（北海道地区除外）（赵阳、辛贤，2012：29）。日

本小规模经营长期化和刚性化，农业规模经营问题几乎成为无法解

决的难题（范建刚，2010： 14），这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因

素。一些学者建议我国借鉴台湾地区的“小地主、大佃农”改革推

行“小承包、大佃农”做法（赵海， 2015）。但日本的经验教训表

明，在农民分散占有土地的条件下，“小承包、大佃农”是无法实

现的。

当我国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之后，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细碎

化土地难以集中。中国采取集体所有制，村集体有经营土地的权

利，能够很容易将土地集中起来。相对来讲，其他小农经济国家，

9	台湾地区2008年明确提出了“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目标。实际上东亚地
区和国家试图推动所有权买卖促进土地大规模经营失败后，一直以来实施的农
业政策都是推动使用权流转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台
湾地区只不过是将这一做法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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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的

成本很高乃至土地集中不可能。

(四)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经济效果

市场经济时期我国工业化建设完成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共投

入（包括工业技术和资金等）对农业增长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农业

技术的使用超出了个体经济的范围，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矛盾是

现代技术使用与土地小规模、分散占有的冲突。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小规模分散经营的问题出现在不同的农业生产环节，以不同的

农业发展问题表现出来。如表现为公共品供给问题、机械化发展问

题等。集体经济制度能够形成与之匹配的更大规模的集体经营单

位，并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小规模分散经营的问题，从而表现为不同

的实践形式。具体而言，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后集体经济分别以资金

整合、地权整合和土地集中方式促进农业化学化、机械化和规模

化，使得小块土地的经营者可以广泛、高效地使用各种现代生产要

素。中国以集体生产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将更多的现代投入运用到

农业生产中，并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弥补小农经济小规模分散

经营的不足。这一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称为“集体经济+现代技术” 

（老田，2008）。并且集体经济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取消家庭

经营，避免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制度的弊端。由此可见，我

国对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经营制度进行改革，探

索和创造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集体经济形式。

从现代化生产的概念来看，现代化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生产。一

般而言，社会化大生产具有生产集中化、一体化、大型化的特 

征 ， 更 为 本 质 的 意 义 是 社 会 分 工 与 互 相 依 存 的 社 会 关 系 （ 杨 

建华，2008）。从我国农业发展来看，小生产者逐步适应现代化大

生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自耕农业完全是现代农业经济形态的一

种（贺雪峰、印子， 2015）。这可以从现代生产要素（化肥、科学

选种以及机械化）投入和商品化率来说明。从现代投入来看， 2012

年我国化肥年使用量达 5838.8万吨，全国农药年使用量近 180.6万吨 

（国家统计局，2013：3- 11、44）。化肥的超标使用造成地表水富营

养化和地下水污染，以及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农药污染，从侧面反

映了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从商品化来看，当前

我国农民早已脱离满足基本口粮需要的阶段，农民农业生产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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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进行市场交换。根据统计， 2012年全国三种粮食（水稻、小

麦、玉米）的商品率达到 85.4%，棉花和大豆的商品率分别达到

99.41%和95.87%（国家统计局，2013：255-259）。总体而言，当前中

国的小农经济生产过程实现了商品化，种子、肥料、耕作和收割的

社会化率几乎接近 100%，生产环节与社会、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小农经济在现代生产要素投入量、商品化程度等方面早已超越了 

“规模细碎、依赖家庭手工劳动及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并

且小农经济通过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和被卷入现代分工体系，能够

不断地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把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生产者或者公共占

有，更为重要的是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被称

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原因在于，集体生产作为一种超越家庭生产

单位的制度安排，以集体规模效应和公共利益弥补个体经济的不

足，以此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并使农民群体能够享受现代技术

进步带来的好处。面对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社会主义不是给农民

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恩格

斯， 1995：500），而是利用集体生产的优势力量与资本主义式大规

模农业相竞争。因此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意识形态的固守，而是有其效率意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揭示我国60年左右农业社会主义

道路的内在关联。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革解决了土地均平

分配问题，之后的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体制探索的是农业发展问

题，所强调的是“解放生产力”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R.麦克法

奈尔、费正清， 1990：89）。 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 1956年至今则是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文迪

波， 1988）。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制度演变为“集体所有、双

层经营”的内在逻辑来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只是改变了“集体

经营、按劳分配”经营制度，并没有否定集体所有制，而且正是在

这一制度基础上形成了双层经营制度。很多人认为分田到户后集体

经济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农村实际采取的是家庭经营方式。由于

集体统一经营功能的不断弱化，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认

识将集体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忽视

了集体统一经营功能以农业税费的形式发挥作用，也忽视了集体统

一经营在部分农村地区发挥地权整合和土地集中的作用。

Downloaded from Brill.com06/09/2021 08:06:32PM by jzhang3@kennesaw.edu
via Jiayan Zhang



446
H. Wang and X. He /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4 (2017) 433-453446

四、小农经济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本部分将我国的农业发展道路与其他农业现代化形式进行对比， 

揭示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内涵以及制度优势。 

笔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政府的道路选择及其面临的 

问题。

(一)农业现代化的第四条道路

小农经济具有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弊端，农业规模经营是小农经济现

代化的主要瓶颈。即使采取“节约土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日本，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仍然是其最主要的制度目标。在土地家庭承包还

具有合理性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需

要克服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从我国农业发展实践来看，我国集

体经济能够扩大农业经营单位，承担需要较大规模组织的环节，在

没有土地流转和改变小农经营主体的条件下也能实现农业规模经

营。可以认为，我国 1980年以来的农业发展探索了一条在保留小农

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根据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可以区分三种农业现代

化形式：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私人大农场农业、土地公有制基础上

的集体大农场农业、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家庭农业，如表 1所

示。中国探索出第四种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即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

小农家庭农业，这可以称为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

式”。当然，当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后，小农家庭经营农业可以转

化为大农场农业。

陈锡文（ 2012）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农业，以南北美洲和澳洲等

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开发时间短、人少地多；

以亚洲、中东和西欧等地区为代表的传统国家，农业的基本特点是

开发时间长、人多地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种类型农业发

展成为以雇工和大机器为经营形式的资本主义式大农场农业，第二

表 1：四种农业现代化形式。

雇工经营/集体经营 小农家庭经营

土地私有制 资本主义式大农场农业 资本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
土地公有制 社会主义式大农场农业 社会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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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农业发展成为以家庭劳动和小机器为经营形式的资本主义式

小农家庭农业。其中，日韩台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综合农协发展

模式，农业现代化成就显著，被称为“东亚模式”。与资本主义式

私人大农场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横向一体化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方式不

同，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采取行政手段形成集

体大规模农场，也探索了一种重要的农业现代化形式。

与大农场农业一样，我国小农家庭农业也实现了农业规模经

营。不同的是，我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并不是一个农民雇佣他人或者

机器进行土地大规模经营，而是众多农民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

行大规模经营，并且在不同的生产环节采取不同的农业规模。另

外，中国将小农家庭经营引入到集体经济中，与取消家庭经营的社

会主义式大农场农业也不同。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式和社会主义式

大农场农业都通过消灭小农和小农经济的方式消解小农户与大生产

的矛盾，与中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显著不同。

资本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尤其是“东亚模式”的农业资源禀赋

和社会发展历史与中国相近，不少人认为我国农业发展道路与之相

近（张玉林， 2011；王文龙， 2015），或者建议我国农业发展采取 

“东亚模式”（温铁军，2011；黄宗智，2010）。仔细剖析发现，我

国与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形式都是小农家庭农业，都

存在小规模分散经营问题，但农业现代化路径完全不同。

以日本为例，“东亚模式”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

在政治上将农村信用、供销、农事推广等几乎所有与农业经营有关

的业务统一交由农协办理，并且在政策和财政上大力扶持农协发

展，坚决阻止任何形式的外部资本介入农业和涉农领域。更准确地

讲，日本农协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影响者，乃至战后作为主要的

压力集团（李汉卿，2012：6）和最大的政治游说集团，能够提高农

民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政治地位。二是日本在经济上通过产-加-销

纵向一体化，将政治压力和财政补贴扩展到第二、第三产业，实现

了从政治垄断向经济垄断的转化，增加农民在非农领域的收入。从

日本农协的运作来看，农协的主要经济业务并不是解决小农的农业

生产难题，而是通过流通和金融业务的收益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

产领域的不足，因此日本农民 60%的收入来自农协运营的第三产

业。以金融为例，日本种植业的总产出为3.4万亿日元，农协运作的

金融总量达82万亿日元，非银行金融占金融总体28%，主要由农协运

作，即占人口5%的农民分享28%的资本收益（温铁军，2011）。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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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日本农业经济效益主要不是来自于农业增长，也主要不是纵

向一体化引致的农产品增值，而是由政治垄断引致的经济垄断。

也就是说，日本农业的高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于存量利益再分

配，农民成为相对而言的“特权群体”。这种农业发展方式决定了

日本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范围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小农户与

大市场的矛盾。日本通过合作经济为农民提供了纵向一体化服务，

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日本的农业发展规避了小农户与大生产的

矛盾。但无论是从日本的机械使用效率来看，还是从日本的土地流

转来看，日本并没有有效解决小规模分散经营问题。小规模分散经

营始终制约着日本农业发展（刘文璞， 1983：203），这使得日本农

业现代化永远包含着部分非现代化成分（范建刚，2010：66）。在这

个意义上，日本解决了农业发展问题，但没有有效解决小农经济的

现代化问题。相比较而言，中国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主要源于生产

力发展，这是经济增长性质的。这种农业发展方式决定了中国农业

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小农户与大生产的

矛盾。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中国通过集体经济 10 促进农业规模经

营，有效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小规模分散经营问题。因此，笔者将中

国农业现代化称之为“小农经济现代化”。

通过对农业发展模式的比较，我们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人少地多”国家农业现代化并不存在小规模分散经

营问题，依靠个体经营就可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集体经济并没有

存在的必要。“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农业发展的小农

经济形态，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小规模分散经营问题。土地私

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集体

经济可以有效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农业现代

化的第四条道路。这是一条与横向一体化的土地规模经营和纵向一

体化的“东亚模式”都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既超出了经验范

围，也超出了理论想象，这即是“中国特色”所在。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道路

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制度优势。

1 0	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农业生产附着在土地上，承认私人财产权利及自
由退出权的合作经济会遭遇“产权壁垒”，因此无法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
盾。由于农资和农产品流通并不固定在土地上，流通领域的合作并不会遭遇 
“产权壁垒”，因此合作经济可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在集体经济中
集体经济组织有产权整合的权利，可以克服“产权壁垒”，因此可以解决小农
户与大生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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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小规模分散经营导致的问题

不同。双层经营体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矛盾，调整集体统一经营功能的使用范围，以与家庭分散经营

有机结合。中国可以对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进行设计或改革本

身，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有关。由于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我国消灭了附着在土地上的各种既得利益，使得农

业经营体制可以灵活性调整，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农业发展（贺雪

峰，2015b）。在土地私有制国家，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在土地

上面附着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制度调整十分困难，使得土地

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或许只有革命才能真正强制性地调整既得

利益。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中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发展的

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集体公共品

供给模式瓦解，集体经济越来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根据笔者及所

在研究团队在全国农村的调查资料，虽然农业税费取消后农村公共

品主要由国家供给，但国家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却陷入无法整合农

民分散地权的困境（桂华，2014），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进行；虽

然部分农村地区还可以发挥地权整合功能，但大部分农村地区无法

有效地整合地权，导致农业机械化使用效率降低；并且随着越来越

多的农民离乡离土，耕地不连片问题越来越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这与当前中国政府选择的农业发展道路有关。政府农业部门普

遍认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是世界各国发展现

代农业的路径选择，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部经管

司、经管总站研究组， 2013）。这种思路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先将承

包经营权确权，再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通过市场流转农民的土

地使用权，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思路在

具体政策上表现为，中央政府将承包经营权确权和物权化作为农村

中心工作，将推动土地流转作为最重要的农业政策。这种农业发展

道路实质上是要充分发挥规模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取消集体经济的

作用。农业经营体制从双层经营体制转向单一家庭经营体制，中国

政府选择的这种农业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式大农场农业没有区别。

在土地分散占有且农民土地权利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中国试图

通过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大户流转以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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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地流转僵局而难以实现。日韩台等小农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经

验教训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农业发展思路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瓦解集

体经济。如果政策部门越来越强调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

权乃至财产权，将导致集体经济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中国农业发展

只能像日本一样被锁定在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或者说，在政策推

动下中国农业发展正向资本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的方向突飞猛进。

在集体所有制度框架下，中国有实现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制度优

势，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空间。但中国农业政策不断弱化乃至

消除集体经济，否定这一道路的同时不断滑向资本主义式小农家庭

农业的道路。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如各种永佃制）改革思

路，无法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无异于放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的制度性成果。这对于我国农业发展而言是一种历史性倒退，并会

给农业现代化设置更大的障碍。可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站在十字

路口，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正在走向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中

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下还有调整道路的制度空间，而不是

已经完全或者无可挽回地是“资本主义”的（黄宗智，2016）。

五、结语

本文从农业发展实践出发，分析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后的农

业发展模式。在集体所有制以及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经济通过资

金整合、地权整合和土地集中功能的发挥，可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和现代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集体经济的实践方式是否与技术条

件相匹配，是决定农业生产效率的根本原因。集体经济制度不仅可

以弥补小农经济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局限性，而且由于消灭了土地上

的既得利益，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农业发展。这种农业发展模式发

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在保留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促进了农业发展，可

以称之为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西方理论视野中，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农

业现代化就是消灭传统农业和构成传统农业基础的“小农经济”。

恩格斯（ 1995：500）认识到在法德等小农经济国家，“正是以个人

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当我们走向从实践出

发的社会科学认识中国的小农经济（黄宗智，2005），就能够观察

到，中国以集体部分占有土地为条件的集体经济，通过资金、土地

等的整合，小农农业也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发展，从而

使农民走向新生或者现代化。当在生产层面认识到了集体所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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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以及制度优势，我们能够认识到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并

不相悖。因此不能一味地将小农经济视之为与现代农业不相容的、

必须与之决裂的“传统”生产方式。

学界以英国圈地运动和 18世纪西方农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基

础，形成了一种规范认识，即小规模家庭农业随着商品化让位于以

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黄宗智，2000：2），农业

现代化即是小农被资本主义式大生产消灭的过程。中国在现代化过

程中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农民提供制度性保护，并通过集体经

济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使得中国农民和小农经济进

入现代工业社会。中国立足于本国经验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

业发展模式，与同样保留小农经济的“东亚模式”并不相同，与排

斥小农的大农场模式也不相同。社会主义式小家庭农业道路丰富了

农业经济学理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拓展了现代化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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